情况说明
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留学人员档案室：
兹有存档人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我单位未与机要局建立寄递关系，且（以下三选一）
□无上级单位；
□上级单位亦未与机要局建立寄递关系；
□有上级单位（上级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不便协助我单位使用其机要渠道转递档案。
由我单位人事专办员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或工作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手机号码             ，前往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取             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日期：

温馨提示：
[bookmark: _GoBack]请至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雅宝路库房领取档案，领取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一层大厅45号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10-62677800。
